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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

Shandong Weigao Group Medical Polymer Company Limited* 
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1066） 

 

延遲寄發有關框架協議之 

持續關聯交易之通函 
 

謹此提述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

三年八月三十日之公佈（「該等公佈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佈所用之詞業與

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於該等公佈中提述，載有（其中包括）框架協議之進一步詳情、獨立董事委員會

致獨立股東之函件、獨立財務顧問之推薦建議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（「通

函」）將儘快寄發予股東。由於需要額外時間編制載入通函之資料，故通函之寄

發日期將順延至不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或之前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長 

陳學利 

中國 山東 威海 

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九日 

 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： 

 

張華威先生（執行董事） 

王 毅先生 （執行董事） 

弓劍波先生（執行董事 

夏列波先生（執行董事 

陳學利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 

周淑華女士（非執行董事） 

盧偉雄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 

李家淼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 

付明仲女士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 

王錦霞女士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 
* 僅供識別 


